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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消防大队开展夜查行动筑牢安全屏障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李清浩 李泽玥

1月28日，青岛市黄岛
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春节
前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旨在坚决防范遏制重大火
灾事故，确保辖区消防安全
形势稳定。

当晚，大队各防火监督
组针对大型商业综合体、洗
浴中心、饭店、酒吧等夜间
营业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重点对消防安全主体责
任是否落实、消防安全管理
制度是否建立健全；消防器
材和自动灭火设施是否保
持完好，消火栓水压是否达
标；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
否保持畅通；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灯是否正
常工作；是否存在违规用火用电用气行为以及
场所电气线路是否老化或发生漏电现象等情况
进行全面检查，并对单位员工消防常识、岗位职
责掌握情况进行现场随机抽查提问，发放消防

知识明白纸，开展消防安全培训（上图）。
通过开展夜查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场所

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消除了一批火灾隐患，
为辖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消防安全
环境。

主办：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海王路8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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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走进威海路消防站“零距离”感受消防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崔鹏

为了让学生们更直观体验消防，提升学生们
的消防安全意识，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近日，青岛
台东六路小学的学生们走进青岛市市北区消防
救援大队威海路消防站参观学习，“零距离”感受
消防、体验消防、学习消防（上图）。

当天，消防救援人员为学生们详细介绍了消
防车辆、器材装备、各类灭火器和消防标志的性

能和用途，同时还讲解了日常生活中防火应注意
哪些问题、发生火灾时应如何报警、自救逃生等
消防小常识。通过参观学习，学生们在寓教于乐
中掌握了消防安全知识，消防队员们勇敢、无私
奉献的品质也将激励着学生们进步、成长。

下一步，大队将持续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
动，积极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主办：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166号

胶州法院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行动
司法拘留15人 执行到位金额360万余元

今年1月份以来，胶州市人民法院持续深入开展
“蓝色风暴”冬暖之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行动。截至目
前，胶州法院执行局出动警力160人次，强制拘传50
人，司法拘留15人，限高惩戒31人，执结涉民生案件75
件，执行和解30件，线上线下扣划执行款300余次，现
场勘验拍卖不动产7处，执行到位金额360.82万元。

“老赖”欠劳务费被拘传
法官力促双方达成和解

霍某因拖欠劳务费被王某告上法庭，经法院调
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霍某应在2022年12月30日
前付清王某的劳务费。不料，付款期限到期后，霍某
分文未付。无奈，王某向胶州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线上扣划被执行人霍某1830元，之后
霍某迫于执行压力，线下向申请执行人王某转账
9000元，但余款未履行。近日，根据王某提供的线
索，执行法官将被执行人霍某拘传到庭。霍某到庭
后称，他并非不想还钱，但由于账户被冻结，加之确
实存在经济困难，难以一次性支付所有欠款。执行
法官将情况告诉了王某，王某对霍某现状表示理
解。执行法官随即提出了和解方案，经过一番沟通
后，双方就还款方式及期限达成一致，并签署了和解
协议。霍某当场支付5000元给王某，并表示之后一
定按期还款。至此，双方矛盾得以化解。

好友借款未还起纠纷
双方各退一步化干戈

2018年9月，刘某将4万元借给朋友高某，约定
高某于2019年12月偿还借款。借款到期后，经刘某
多次催要，高某还了2万元，剩余2万元迟迟未还。

2022年，刘某将高某诉至法院，经调解双方达成协
议，高某分七次向刘某偿还2万元，后因高某未按时
履行给付义务，刘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向被执行人高某送达了相关法律文
书，并对高某名下的财产进行了查控，在对高某十几
个银行账户分析、研判后，排查出了其工资账户并及
时进行了冻结。随后，执行法官分别联系双方当事
人，多次开展“背靠背”调解，耐心剖析利弊、劝解引
导。经过反复协调沟通，双方都同意各退一步，并就
还款金额和还款方式达成共识。近日，刘某终于拿
到了执行款，案件得到圆满解决。

八旬老人状告儿子讨赡养费
法官耐心调解实现老有所养

年近八旬的刘某因儿子刘某某不尽赡养义务面临
老无所养的困境，2020年，刘某一纸诉状将刘某某告上
法庭，要求其支付赡养费。判决生效后，刘某某未履行
法律义务，走投无路的刘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刘某、刘某某初次到庭后，执行法官对双方进
行调解，因双方积怨已久，刘某某一直坚持不付赡养
费，第一次调解以失败告终。此后，执行法官多次找
到刘某某，但刘某某声称其没有钱，拒绝支付赡养
费。近日，执行法官再次找到刘某某，从亲情血缘、
家庭和睦、道德底线的角度释法明理，并严肃告知刘
某某拒不履行法定义务将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一番
劝解后，刘某某终于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当庭支
付赡养费1200元，并表示后续的抚养费会主动缴纳，
不用再申请执行。

下一步，胶州法院将持续加大对涉民生案件执
行的高压态势，执“民之所需”，行“民之所盼”，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朱海龙

1月31日，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兵分五路，
开展“蓝色风暴”冬暖之春节前涉民生案件专项
执行行动，打响 2024年执行攻坚“第一枪”。当
天，李沧法院执行局拘传被执行人23人，司法拘
留3人，执结案件5件，促成和解14件，执行到位
金额145.75万元。

怕拘留忙还款

王某自 2013年开始为王某某承揽的绿化工
程项目提供劳务，但一直被拖欠劳务费，多次催
要无果后诉至法院。经法官调解，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约定王某某于2023年10月10日前分期付
清所欠劳务费45250元，但其未按照约定履行付
款义务。王某申请强制执行后，双方在李沧法院
执行局达成执行和解，约定王某某于2023年11月
30日前一次性付清全部款项，但王某某再次违
约，以各种理由拖延付款，执行法官决定对其采
取强制措施。

当天早晨 7时，执行法官赶到王某某工作
地点查找无果，留下王某在原地蹲守后，便赶
往下一个被执行人所在地。当天上午 9时，王
某 发 现 了 王 某 某 的 行 踪 ，执 行 法 官 迅 速 返
回。王某某面对执行法官仍要求再次延长还
款期限，执行法官决定将其拘传回法院，听说
要被拘留，王某某慌了神，当场筹款并支付全
部款项。

迫于压力履行义务

赵某、李某之前均系青岛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职工，经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及调
解，该公司应支付给赵某工资11000元，支付给李某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000元，但该公司拒绝付
款。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一直联系该公
司法定代表人徐某，并多次前往该公司，徐某避而不
见，亦不履行义务。

当天，执行法官再次来到该公司，虽未见到徐
某，但通过电话告知徐某拒不履行可能面临的法律
后果，徐某最终同意履行义务，并将全部款项交至法
院。至此，顺利执结两案。

被拘传缴纳案款

2018年6月和2019年10月，李某为王某提供安
装淋浴房及围挡等劳务，但王某一直未付劳务费。
经法官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王某支付1万元劳
务费后，余款一直未付。无奈，李某诉至法院。法院
判决：被告王某支付原告李某劳务费42500元，但其
一直未履行义务。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双方达成
和解，约定王某分期偿还所欠劳务费。后王某不仅
未履行义务，还拒不接听执行法官的电话。

当天，执行法官来到王某住处，王某仍拒绝履行，
执行法官将其拘传至法院，并进行释法明理，最终王
某将本金及利息等全部案款46290元交至法院。

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预防校园欺凌意识，
提高青少年法律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日，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开展法治教育宣讲系
列活动，为学生们送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法
治公开课”（上图）。

当天，市南法院云南路法庭法官助理李星
走进青岛一中市南分校，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开展法治宣讲活动。李星通过以
案释法，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点带面地向学
生们讲解了“什么是校园欺凌”“校园欺凌的负
面影响”“如何预防和应对校园欺凌”等内容，
引导学生们自觉抵制各种不法行为，在保护好
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帮助受欺凌者脱离困境，勇

敢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市
南法院云南路法庭法官助理孙筱佩走进青岛
北京路小学进行普法宣讲。孙筱佩以如何防
范和远离校园欺凌为主题，深入浅出地为师生
们讲解了校园欺凌的表现形式和预防方法，通
过重点讲解审判实践中的校园欺凌案例，向学
生们发出了“三不”倡议：不做受害者、不做欺
凌者、不做附和者或冷眼旁观者。

下一步，市南法院将继续常态化开展“送
法进校园”活动，不断丰富法治宣传活动形式
和内容，进一步加强院校协同联动，与学校共
同织密“校园安全网”，为建设平安校园贡献法
院力量。

我们经常看到媒体关于“平日加班1.5倍
工资、周末加班2倍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3倍
工资”的宣传报道，然而这一博眼球的“事实”
之下，还隐藏着诸多法律问题，你了解为何有
时“加班不能加薪”吗？

2020年9月，王某到青岛某公司工作，2022
年1月向公司申请解除劳动合同。王某离职前
月平均工资为2万元，公司与王某签订劳动合
同、为王某缴纳社会保险。关于王某的工作职
责，其担任生产指挥中心的总指挥，负责公司
的生产调度和安排，在公司接到销售订单后安
排生产计划，其中日销售订单需要三班倒工
作，每小时都在变动，生产过程中一切异常的
调度都是由指挥中心负责。王某负责统一调
度生产过程中的电力故障、设备故障、人员变
动、能源故障等，负责整体月计划的布局、日计
划的跟踪和调整。

王某离职后，要求公司支付其加班费，公
司不同意支付，王某遂向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王某向法院提交多个关于公司
的微信群聊天记录，主张公司应支付其超勤加
班费（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出勤）、延时加班费
（每天8小时外的工作）、夜巡加班费（晚上10
时后的巡查）、周末值班加班费（周末安排值
班）共计30余万元。庭审中，青岛某公司辩称，
王某提交的部分微信群聊天记录没有原始载
体，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提交的部分微信群
聊天记录没有原始载体，青岛某公司不认可其
真实性，且部分加班信息为王某首先在微信群

中发出，不能体现出公司要求王某加班；王某
担任青岛某公司的生产总指挥，工作职责范围
决定了其工作存在协调性、临时性和突发性，
从王某提交的有原始载体的微信聊天记录来
看，虽涉及到8小时外、休息日、法定节假日时
间在微信中交流工作内容，但王某并无证据证
实其存在相应时间的加班事实，更无证据证实
所涉时间为公司要求其加班或其加班申请得
到公司确认；用人单位因安全、节假日等需要，
安排劳动者从事值班任务，均为值班性质，王
某主张的夜巡加班费、周末值班加班费，没有
法律依据。

据此，即墨法院驳回王某诉讼请求。一审
宣判后，王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王某作为单位高级管理人员有别于普通劳
动者，基于其工作性质、工作岗位、报酬构成等
因素所决定，用人单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时
间不宜用法定工时标准予以衡量，因此，用人单
位高级管理人员主张加班费的，司法实践中难
以支持。值班和加班虽然都是在标准工作时间
之外的工作，但两者具有本质区别。一般认为，
用人单位因安全、消防、节假日等需要，安排劳
动者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值班任务，不应认
定为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从事与本职工
作有关的值班任务，但值班期间可以休息的，也
不应认定为加班，劳动者可依据用人单位规章
制度的规定请求支付相应值班报酬等待遇。

相关链接

李沧法院打响2024年执行攻坚“第一枪”
拘传被执行人23人 执行到位金额145万余元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张少艾

工作时间无法按法定工时标准衡量

高管离职索30余万元加班费终审被驳回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安睿

市南法院：普法宣讲进校园 法治教育伴成长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盖克靓


